
對工廠食堂牌照
規管及審批準則

的新措施



申訴專員的主動調查

 根據香港法例第132X章《食物業規例》，在工廠大廈內
經營食物業，如涉及出售或供應膳食供受僱於該工廠大廈
內任何工廠的人在其處所內進食或飲用，必須向食物環境
衞生署(食環署)申領工廠食堂牌照。牌照當中規定工廠食
堂只許招待所在工廈的工廠僱員

 近年有不少工廠食堂高調地招待公眾，有見及此，申訴專
員進行了主動調查，檢視政府對工廠食堂牌照的政策、發
牌制度及監管機制，從而向相關部門提出改善建議



 食環署聯同相關決策局及政府部門，全面檢討

工廠食堂牌照的政策，包括：牌照的適用範圍、

審批準則、牌照條件及相關規定等，確保工廠

食堂牌照只會發給有實際需要設置工廠食堂的

工廈/工廠

檢討工廠食堂牌照政策



(一) 修訂工廠食堂的發牌及持牌條件

 食環署已修訂工廠食堂的發牌及持牌條件，包括:

 持牌人須在食堂座位間和收銀櫃枱的當眼處增設
「只准本工廈之工廠員工使用」之告示，令顧客清
楚知道食堂的規定

 工廠食堂的顧客須持有僱主簽發的僱員證或其他可
接納的證明

 上述牌照條件已在2018年2月起開始施行



(二) 只簽發工廠食堂牌照於
仍有工廠運作的工廈

 由於持牌工廠食堂的客源應為受僱於該座工廠大

廈內工廠工作的員工，食環署計劃在接受新工廠

食堂牌照申請時，要求申請人在遞交申請表時須

填寫據他所認知仍在該工廠大廈內運作的工廠資

料，以清楚明白工廠食堂的客源規定



(三) 調低工廠食堂可佔大廈的總樓面面積

 現行發牌政策規定工廠食堂之總面積不得超過所
在工廈之總面積的10%

 因應近年勞工人口持續下降，由八十年代設立工
廠食堂牌照初期至今已下跌約九成，食環署計劃
建議將現時工廠食堂的總樓面面積可佔所在工廠
大廈之總樓面面積由10%下調至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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